闸国资［2012］65号
关于同意上海大宁资产经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售让沪太路453弄65号房产的意见

上海大宁资产经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向社会公开售让沪太路453弄65号房产的请示》(沪宁资请[2012]20号文)已收悉。经闸府办便函（2012）第143号文同意和征询区有关部门意见，同意你公司向社会公开售让沪太路453弄65号房产。

请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，评估报告备案后区国资委将正式批复。

 上海市闸北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Ο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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